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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星级会员评选办法 

（试行版） 

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为适应国际健身气功事业发展，提高国际健身气

功联合会（简称“国际气联”）管理与服务水平，指导并协

助各会员实现可持续发展，鼓励各会员壮大自身实力、积极

参与国际健身气功的业务和活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国际气联星级会员评选，根据国际气联制定的

《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星级会员评选办法》进行。 

第三条  国际气联会员按照星级会员和普通会员划分。

其中星级会员分为五星、四星、三星三档。 

第四条 会员星级资质主要反映其实力和活跃度方面达

到的水平或能力。 

二、评定范围 

第五条 国际气联的所有会员须参与评定。凡依法注册、

遵守章程、认真行使权力并履行会员义务的国际气联正式会

员均属于星级会员评选范围。 

三、组织 

第六条  国际气联总部办公室为星级会员评选的组织机

构，具体开展评选组织工作。国际气联执委会为评选的最终

评审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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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选依据 

第七条  按实力（基本资质、人才队伍、市场开发等）

和活跃度（业务开展、传播能力、社会影响、国际气联活动

参与和特别贡献等）两方面对会员单位进行全面考察及综合

评估确定。 

五、评选办法 

第八条 未提供单位合法资质，未按规定缴纳会费者，

只能列为普通会员并依照章程进行管理考核，不能参加星级

会员评选。 

第九条 星级会员评选在尊重章程、标准合理、程序严

谨、公开公正的基础上，参照《国际气联星级会员评选参考

项目》进行考核。 

所有星级会员需具备参加评选的基本资格。 

五星级会员需在实力和活跃度的各个方面均表现突出，

在各会员单位中能起到积极的表率作用。 

四星级会员需在实力和活跃度的部分方面表现突出，总

体上表现良好，呈现良性的发展趋势。 

三星级会员需在实力和活跃度中表现良好，呈现稳定的

发展状态。 

六、评选程序 

    第十条 评选每年组织一次，未参评的所有会员均须提

交自评材料，参加评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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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由国际气联总部办公室进行自评材料初审，

提出初评意见，上报执委会进行最终审定。 

第十二条 自评材料和评选意见将在国际健身气功联合

会官方网站公示，得到所有会员组织检查和监督，确保评选

活动的公正、公开。 

第十三条 本评选活动实行升降级制度，每两年复检一

次，由会员提交自检报告。水平提高者或不达标者分别给与

升降级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为健身气功项目国际传播做出重大成就，为

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，经执委会批准，

可以跳级获得星级会员。 

七 权益 

第十五条 国际气联统一制作并为获得相应星级的会员

授予牌匾。 

第十六条 星级会员根据星级水平享受国际气联赋予的

优惠政策与权益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国际气联优先推荐或选定

星级会员承接重大官方活动，国际气联官方活动的差异化免

费名额，与国际气联合作项目的差异化分成比例优惠，等。 

八 检查制度 

第十七条 凡确定星级的会员，其有关指标达不到星级

相符标准，国际气联将做出如下处理： 

——口头提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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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书面通知。 

——通报公示。 

——暂降星级，限期整顿。 

——降低星级。 

——取消星级。 

九、申诉处理 

第十八条 会员单位对评选结果有异议，可向国际健身

气功联合会提出申诉。国际气联将由执委会给予最终裁决。 

十、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负责解释，并

负责制定实施细则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1月 1 日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星级会员自我评定表 


